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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 15:00 开始 

会议地点：上海浦东金桥宁桥路 888 号科技大楼 M 层报告厅 

会议主持：副董事长张铭杰 

会议议程： 

1、 审议《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 股东发言； 

3、 股东现场表决； 

4、 宣读大会现场表决结果。 

                       



 

 1 

 

 

海立股份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立

股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债务结构，灵活选择融资工具和方式，以合理控制

财务成本，并及时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不超

过 20 亿元人民币中期票据和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超短期融资券。 

一、发行目的 

1、 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根据海立股份新一轮“3+3”规划的战略目标，2021 年销售收入目标为 165

亿元。为保证战略规划发展的实施，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筹措合理成本的资金是

战略实现的重要保障。 

2、 置换到期债务 

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将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到期（前述超短

期融资券由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担保），公司拟通过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

币超短期融资券来替换前述即将到期的超短期融资券。 

二、发行方案 

项目 中期票据 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人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规模及期限 

注册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人

民币，发行期限为不超过 3

年 

注册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

民币，发行期限为不超过

270 天 

发行时间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在相关监管部门审批后及注册

有效期内择机一次或分期发行 

资金用途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偿还到期债务 

发行方式 
由承销机构以余额包销方式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

行 

发行利率 
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时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市场状况，以

簿记建档的结果最终确定 

发行对象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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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 
由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担保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以及市场时

机，决定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工作，包括与发行工作相关的前述

拟注册发行的总金额、期限、发行利率、确定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及制作、办

理和签署必要的文件。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发行前需取得中国银行间交

易商协会的批准，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本次

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决议在注册

有效期（两年）内持续有效。 

 

2019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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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决 说 明 

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可以在

2019 年 3 月 26 日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采用记名方式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各表决事项

均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事项下的“同意”、“反对”、

“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以打勾的方式表示。根据《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第 90 条的规定，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

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三、 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 

1、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进行投票，需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2、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3、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5、同时持有本公司 A 股和 B 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6 日 

 


